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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
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

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持股计划”或“本持股计划”）的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解锁条件已成就。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一）本持股计划的批准与实施
公司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０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并于２０２３年９月

２７日召开２０２３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
层持股计划（草案）》《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等与本持股计
划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１日、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８日在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以下简称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Ａ股股份。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４２３，９５６，７６６股已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７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 “中联重
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核心经营管理层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中。

（二）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及考核归属安排
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１０年，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

票过户至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本持股计划所持的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持
股计划名下之日起１２个月后开始按如下安排分期解锁：（１）第一批解锁时点：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
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１２个月，解锁股份数为标的股票总数的４０％；（２）第二批解锁时
点：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２４个月，解锁股份数为标的股票总
数的３０％；（３）第三批解锁时点：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３６个
月，解锁股份数为标的股票总数的３０％。

本持股计划以２０２２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 （以下简称 “业绩基数 ”），分别以２０２３年 、
２０２４年和２０２５年三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指标进行业绩考核，具体考核指标如下：

解锁时点 解锁条件

第一批解锁时点
与业绩基数相比，２０２３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４０％，且２０２３年度净利润不低于对标企业２０２３
年度净利润的７５分位水平。

第二批解锁时点
（１）与业绩基数相比 ，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６０％，或２０２３年度和２０２４年度两年的平均
净利润定比业绩基数增长率不低于５０％；且（２）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不低于对标企业２０２４年度净利
润的７５分位水平 。

第三批解锁时点
（１）与业绩基数相比，２０２５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１１０％，或２０２３年度、２０２４年度、２０２５年度三
年的平均净利润定比业绩基数增长率不低于７０％；且 （２）２０２５年度净利润不低于对标企业２０２５
年度净利润的７５分位水平。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持股计划项下任一解锁时点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对应批次的标的股票应解锁，该等标的股

票对应的权益份额也应相应解锁。
二、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情况及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情况
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批解锁时点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

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满２４个月，解锁股份数为标的股票总数的３０％。 在标的股票按照前述安排解锁
前，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股票拆细时，持股计划新取得的股份也应一并锁定，该等股
票的解锁安排与对应标的股票相同。

基于上述， 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已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届满， 可解锁比例为本持股计划总数的
３０％，共计１２７，１８７，０２９股。

（二）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二批解锁时点的考核指标如下：与业绩基数相比 ，２０２４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６０％， 或２０２３年度和２０２４年度两年的平均净利润定比业绩基数增长率不低于
５０％；且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不低于对标企业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的７５分位水平。

根据公司２０２３年和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３，５０６，０１１，５９０．６７元
和３，５２０，３７７，５３０．１４元，２０２３年度和２０２４年度两年的平均净利润为３，５１３，１９４，５６０．４１元 ， 较业绩基数２，
３０６，０４７，１６６．９３元增长率不低于５０％；根据对标企业公开披露的２０２４年年度报告，公司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不
低于对标企业２０２４年度净利润的７５分位水平。

基于上述，本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要求已成就，满足解锁条件。

三、本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解锁后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本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将会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

选择合适方式出售已解锁的标的股票，并按照持股计划的规定分配给持有人。
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

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但持股计划按照股东大会批准向公司购买标的股票除外：
１．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２． 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３．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

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４．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买卖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颖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５，２５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１８０３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２５０．００００万股。 发行股份约占公司发行后
总股本的１２．０１％，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４３，７０２．９３２１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０．０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２０．００％。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０２．５７６０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１３．３８％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差额
３４７．４２４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２８７．４２４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２９％；网
上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０．００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７１％。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４，５４７．４２４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７．０８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超颖电子”Ａ
股１，２６０．００００万股。

根据《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８，５４１．５５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０％（向上取
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８１９．０００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６８．４２４０万股，约占
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２．２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３，０７９．００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７．７１％ 。 回 拨 机 制 启 动 后 ， 网 上 发 行 最 终 中 签 率 为
０．０２８６０９００％。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５年１０
月１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Ｔ＋
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１７．０８元 ／股与获配数
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

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
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５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５〕４６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
情况后综合确定为：

（１）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黄石市国鑫新动力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黄石国鑫”）、深圳市高新
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创投”）、天津京东方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创投”） ；

（２）国联超颖电子战略配售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超颖电子资管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
情况详见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４日（Ｔ－１日）公告的《国联民生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
核查报告》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超颖电子电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Ｔ－２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７．０８元 ／股。
截至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０日（Ｔ－３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１日（Ｔ＋４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
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
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黄石国鑫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 或
其下属企业

１，１７０，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９９９，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２ 高新投创投 １，１７０，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９９９，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３ 京东方创投 １，１７０，９６０ ２．２３ １９，９９９，９９６．８０ １２

４ 超颖电子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５１２，８８０ ６．６９ ５９，９９９，９９０．４０ １２

合计 － ７，０２５，７６０ １３．３８ １１９，９９９，９８０．８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５年

１０月１６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
海证券大厦北塔７０７室进行了本次超颖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
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１０５９，６０５９
末“５”位数 ４７３１７，５９８１７，７２３１７，８４８１７，９７３１７，３４８１７，２２３１７，０９８１７
末“６”位数 ７１９８１０，９１９８１０，５１９８１０，３１９８１０，１１９８１０，８３０６８４

末“８”位数 ７７１８５７１４，８９６８５７１４，６４６８５７１４，５２１８５７１４，３９６８５７１４，２７１８５７１４，１４６８５７１４，
０２１８５７１４

末“９”位数 ０８５２０００１３，０５９４１５９４３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超颖电子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６１，５８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超颖电子Ａ股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２８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２０２５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５〕４６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４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４〕
１１２号 ）、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 》 （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１８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２０２５〕５７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
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４〕２７７号）的要求，保荐人
（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５日（Ｔ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６４５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６７３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１３，２９７，７０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获配数
量（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初步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９，４６３，２６０ ７１．１６％ １０，６１７，４４５ ７２．３１％ １，０６６，１４３ ９，５５１，３０２ ０．０１１２１９６５％
Ｂ类投资者 ３，８３４，４４０ ２８．８４％ ４，０６６，７９５ ２７．６９％ ４０８，７８９ ３，６５８，００６ ０．０１０６０５９７％

合计 １３，２９７，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６８４，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７４，９３２ １３，２０９，３０８ ———

注１：初步配售比例＝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量 ／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总
量；

注２：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注３：Ａ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
产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投资者；Ｂ类投资者为除Ａ类外
的其他投资者。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申购初步配售明细”。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７９

发行人：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可波罗”、“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５〕１７１１号）。 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马可波罗”，股票代码为“００１３８６”。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１１，９４９．２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３．７５元 ／股。本次
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１１，９４９．２０万股，发行股份占本
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１０．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１１９，４９２．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９４．９２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１０．００％，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本次发
行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１９４．９２万股， 占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进行回
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５２８．０３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２６．２５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根据《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６，９２７．０１６７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０．０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４，３０１．７５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３，２２６．２８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３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５２８．００００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０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０．０３３６８４９０７４％，有效申购
倍数为２，９６８．６８８５８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５
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马可波
罗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９４．９２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９４．９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２０２５年９月３０日（Ｔ－３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已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招商资管马可波罗员工参与深主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１，９４９，２００ １６４，３０１，５００．０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７４，９３０，３７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０３０，２９２，６７０．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４９，６２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４，８０７，３３０．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２，２６２，８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３，６１３，５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３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７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３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３２，２６２，８００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９，６８１，５９６股，约占
网下发行总量的３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８．１０％。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４９，６２４股，
包销金额为４，８０７，３３０．００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０．２９％。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
销资金、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８，３０２．１２万元，其中：
１、保荐承销费用：保荐及承销费为５，１８８．６８万元；参考市

场保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
进度分节点支付；

２、审计及验资费用：１，７９３．３５万元，总体依据服务的工作
要求，所需的工作工时及参与提供服务的各级别人员投入的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计时收费、按照项目完成
进度分节点支付；

３、律师费用：７０７．５５万元，参考市场律师费率平均水平，
考虑长期合作的意愿、律师的工作表现及工作量，经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实际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４、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５１９．８１万元；
５、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９２．７４万元。
注：
１、以上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２、前次披露的招股意向书中，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为

５３．７３万元，差异主要系本次发行的印花税费用，除前述调整
外，发行费用不存在其他调整情况；

３、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若存在微小差异，为四
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４、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发行人：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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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五）上午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五）至１０月２３日（星期四）１６：００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行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收集邮箱ｚｈｄｂ＠ｈｘｂ．ｃｏｍ．ｃｎ进行提问。
本行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将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披露本行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行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本行计划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上午１１：００－１２：００举行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
称“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本行将针对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五）上午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行行长瞿纲先生，副行长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杨伟先生及一名独立董事等相关人员将参加

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五）上午１１：００－１２：００，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在线参与说明会，本行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星期五）至１０月２３日（星期四）１６：００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ｐｒｅＣａｌｌＱａ），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
过本行２０２５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收集邮箱ｚｈｄｂ＠ｈｘｂ．ｃｏｍ．ｃｎ进行提问，本行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５７０
联系邮箱：ｚｈｄｂ＠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查看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